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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一屆第四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3月 12日(星期六)12時至 13時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27人，出席 15人，請假 12人。 

常務理事：沈乃正、胡小鳳、蔡文娟、楊欣龍、蔡宗穎、林蔭宇共 6人。 

    理事：蘇皓沂、蔡博雅、連冠穎、羅勝群、林柏佾、余忠杰、黃國良、 

          楊至銅、林志謀共 9人。 

 

請假人員： 

理 事 長：吳清亮 

常務理事：黃省榮、林志忠、顏世紋共 3人 

    理事：林家鴻、謝千行、陳建閔、黃國展、洪乙安、洪裕昌、吳樹榮、 

          陳桂蘭共 8人。 

列席人員：鄒政珉秘書長、陳延暐副秘書長 

 

主席：沈常務理事乃正                                     記錄：林千雅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工作報告： 

(一) 第 21屆第 3次理事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二) 會務綜合報告：略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吳清亮理事長 

案由：秘書處人事暨 111年度工作人員待遇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原聘僱兼職人員林千雅小姐(108年 10月 9日到職)改聘為專職人

員。 

二、 110年 12月 26日第 21屆第 3次理事會議通過新任秘書長、副秘書

長人事案。 

三、 111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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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提報本次理事會審議通過經監事會查 

核後，提請會員大會承認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本會 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二。 

三、 本會 110年度現金流量表如附件三。 

四、 本會 110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四。 

五、 本會 110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五。 

六、 本會 110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第 2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14個(代表人 16人)，

個人會員 152人。 

二、 本次共有個人會員 8人提出申請，會員名冊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 並

於本會網站公告。申請入會名單如下：許豪祖、鄭得統、邱惟俊、趙

國玲、姚嘉瑜、吳錦祥、陳建華、陳育聖。 

三、 依據本會章程規定，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

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連續兩年(109、110年)未繳會費者

共 8人，名單如下。 

四、 繳費現況(截至 3月 10日)詳見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理事應擔任本會各項事務委員會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各項委員會急需人才與志工，推動事務，比照立法院委員會模式

請理監事擇一參加委員會或擔任志工。 

順號 姓名 順號 姓名 順號 姓名 

41 祁任理 177 徐文宏 189 劉泮水 

56 張中平 179 黃炫芬 198 楊其彭 

93 陳傳誠 188 羅龍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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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法： 

(一)裁判委員會：需具體育署認可 C 級裁判以上資格，每年義務為本

會執法兩天。 

(二)競賽及正點委員會：協助本會正點相關事務，每年義務擔任本會

賽事工作人員兩天。 

(三)教練委員會：具 C級教練以上資格，每年義務擔任本會講師兩天。 

(四)國際事務組(長期)：英文說讀寫能力佳，溝通處理國外橋藝賽事。 

(五)無法協助以上事務者，亦可採捐款方式或擔任橋藝志工，協助推

動各項事務。 

  決議：留待下次會議討論。 

 

 【第五案】                                    提案人：競賽委員會 

  案由：111年度四大權分賽比賽辦法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 

二、 四大權分賽時間： 

植鑑盃：111年 3月 25日至 27日 

光青盃：111年 5月 20日至 22日 

葉氏盃：111年 6月 24日至 26日 

中曾盃：111年 9月 2日至 4日。 

三、 比賽辦法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9年度訪評有提出應改善建議：協會宜訂定會計、出納關係人迴

避原則。 

二、 為完善本會相關會計制度，訂定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如附件

八。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會計、出納移交制度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9年度訪評有提出應改善建議：協會宜建立會計、出納移交制

度。 

二、 為完善本會相關會計制度，訂定會計、出納移交制度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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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沈乃正理事 

  案由：橋藝協會辦公室書籍租借辦法及公告，謹提請討論。 

  說明：近年來有許多橋友捐贈橋書，橋協亦有編列預算購買新書，秘書處應 

        制定相關租借辦法，並公告於官網。 

  決議：由秘書處研擬相關辦法及配套措施後，公告於本會官網。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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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1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到職年月日 月支薪餉 主管加給 其他 說明 

秘 書 長 鄒 政 珉 男 53.05.19 南投縣 110.12.26   5,000 僅領車馬費補助 

副秘書長 陳 延 暐 男 63.09.21 臺北市 110.12.26 0 0 0 不支薪 

專職人員 林 千 雅 女 86.09.09 臺北市 111.04.01 26,000  0 
108年 10月 9日起至到

職日前擔任兼職人員 

 

理事長：吳清亮                   秘書長：鄒政珉                    副秘書長：陳延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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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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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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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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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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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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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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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會計、出納關係人迴避原則》 

 

一、為促進廉能、端正風氣，建立會計及出納關係人利益衝突迴避之

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原則。 

二、除本會之會計、出納人員外，依規定代理執行前項職務之人員，

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有本原則之適用。 

 

三、本原則所定會計、出納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會計、出納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會計、出納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會計、出納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

託時，不在此限。 

(四)會計、出納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

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

任者，不包括之。 

 

四、本原則所稱利益，其範圍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五、本原則所稱利益衝突，指會計、出納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

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六、會計、出納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並以書

面通知理事長。 

七、利害關係人主張會計、出納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

者，得向理事長申請迴避。 

八、本會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度會計、出納人員自行

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事項，彙報予監事會議。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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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會計、出納移交制度》 

 

一、主辦出納及出納管理人員於職務或工作輪換及機關組織調整時，

應辦理交代，並應由監事會派員監交。 

主辦出納及出納管理人員應於後任接替之日起二日內完成交代；

必要時，得陳報理事長核准於十日內交代完畢。 

二、主辦出納辦理交代，應將綜理、督導、指揮出納事務所用章戳及

出納管理人員經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等，連同經辦之未了事項，

編造移交清冊交付接任者，並由前、後任主辦出納及監交人員簽

章後陳報理事長。 

三、出納管理人員辦理交代，應將經管出納事務所用章戳、文件、帳

表與存管之現金、各種票據(包括支票、匯票、本票及外幣票據

等)、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支票簿（含空白支票及存

根聯）、存摺、存單及其他保管品、公有物等，連同經辦之未了

事項，編造移交清冊交付接任者，並由前、後任出納管理人員及

監交人員簽章後陳報理事長。 

四、會計人員因職務或工作輪換及機關組織調整而辦理交代者，準用

前三條規定。 

 

附件九 


